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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6_96_87_E

5_8C_96_E9_83_A8_E5_c80_320100.htm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贯

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》的通

知(2006年8月1日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厅（局），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局： 最近，国务院印发了《国务院关于解

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[2006]5号）。为认真贯彻

《意见》精神，切实落实各项政策措施，积极稳妥地解决农

民工文化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活跃广大农民工的文化

生活，维护农民工的文化权益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一

、充分认识做好农民工文化工作的重要性。农民工是我国改

革开放和工业化，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，

他们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，为城市繁荣、农村发

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做好农民工文化工作

，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，统筹城乡

发展、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迫切需要，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

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，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的工业

化，城镇化、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战略任务，因此，必须按照

中央的统一部署，加大农民工文化工作的力度，切实解决农

民工文化生活的困难和问题，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提

高农民工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，发挥他们对经济社会发

展的积极作用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。 二、当

前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是，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

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



和谐社会的要求，坚持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与时俱进；坚

持从我国国情出发，统筹城乡发展；坚持以人为本，认真解

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问题。做好农民工文化工作的基太原则

是：公平对待，一视同仁，强化服务，完善管理，统筹规划

、合理引导，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，立足当前、着眼长远。 

三、明确政府责任，加强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服务，各级文化

行政部门要把活跃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纳入文化建设总体目标

，纳入基本职能范畴。要贴近农民工，研究农民工，加强农

民工问题舆情收集和分析，及时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

。深入了解和分析农民工文化生活特点和文化需求，掌握文

化消费习惯。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，引导和激励文艺工

作者和文化团体深入农民工生活，组织创作和生产农民工喜

闻乐见的文艺作品，开展适合农民工的文化活动。组织和鼓

励各类文艺团体深入工地、厂房为农民工慰问演出，为农-民

工提供健康有益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